西安市阎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2批次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
现将涉及我区2家食品经营单位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：

一、西安市阎良区诚洁蔬菜水果店销售的不合格韭菜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不合格项目：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、腐霉利，购进日期：2022年11月08日。  
（二）处罚情况
经调查，该单位销售的韭菜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，腐霉利项目不符合 GB 2763-202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鉴于当事人采购涉案批次韭菜时落实了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制度，同时考虑到韭菜中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，腐霉利项目残留量超标系种植环节造成，并非流通环节造成，其行为符合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五十四条“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，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，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，可以免予处罚，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；……”的规定，决定对该单位免予行政处罚。
西安市阎良区鑫捷桶装水经销部经营的不合格天然矿泉水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不合格项目：铜绿假单胞菌，生产日期：2022-11-12。

（二）处罚情况
经调查，该单位经营的天然矿泉水铜绿假单胞菌项目不符合GB 8537-2018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天然矿泉水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鉴于当事人收到不合格报告后积极整改，且当事人在采购不合格批次天然矿泉水时落实了进货查验制度，同时不合格项目（铜绿假单胞菌）为生产环节原因造成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六条“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，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，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，可以免予处罚，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;……”的规定，对该单位免予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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